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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新元2025年度人才租赁住房租金评估服务合同阶段结算（一）                                                    

委托人：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丹青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3号院7号楼7层701室

受托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23   

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于2025年2月17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25-E2-修缮项目-4的《博大新元2025年度人才租赁住房租金评估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受托人已提交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的所有正式版评估报告，现双方办理阶段结算，结算情况如下： 
1、 原合同暂定总价：
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元整 人民币（小写）：¥140000.00；  
2、 双方确认阶段结算：
阶段结算一:¥120000（本次结算）；  其中：不含税造价¥113207.55 
税金¥6792.45 税率6%。 详见附件。
其中各项目金额：D2：¥15000，E2：¥15000，亦嘉新青年小镇：¥15000，亦嘉交响悦：¥15000，E14二期：¥2000，定海园：¥2000，E8亦城文园：¥2000，E18亦城景园：¥2000，汀塘家园：¥2000，E14一期：¥10000，E18亦城景园（人才公寓）：¥10000，X85金茂悦家园：¥1666，X83海梓嘉园：¥1666，X87金茂逸家园：¥1666，X86万科-金域东郡：¥1666，X88亦庄悦家园：¥1666，X91亦庄逸家园：¥1670，X13海棠苑：¥5000，X38鹿海园五里：¥5000，X17亦城茗苑：¥5000，X31博客雅苑：¥5000。
3、付款：
      3.1本阶段结算已付款金额为：¥0。本次阶段结算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评估服务费¥120000。
   4、其他条款：
4.1、本结算协议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咨询人双方相互发送的函件、通知等及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向一方发送的开庭传票、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法律文书，应按照本协议文首所载地址进行送达。任何一方变更前述通讯信息均应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另一方仍有权视本协议通讯信息为有效，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由变更方承担。
4.2、委托人、咨询人双方均应主动配合接受结果查究。  
4.3、本结算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结算协议有约定的按本结算协议执行，本结算协议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原合同履行。
4.4、本结算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4.5、本结算协议一式陆份，委托人执肆份，咨询人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人：（盖章）                    咨询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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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明细表
	序号
	报告名称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元）

	1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1：亦嘉韶华颂B区
	份
	1
	15000

	2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2：亦嘉韶华颂A区
	份
	1
	15000

	3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3:亦嘉新青年小镇
	份
	1
	15000

	4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4:亦嘉交响悦
	份
	1
	15000

	5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5：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5个项目，即E14二期亦城科创家园、D1定海园、E8亦城文园、E18亦城景园、G1R1汀塘家园
	份
	1
	10000

	6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6：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E14一期亦城科创公寓（蓝领公寓）
	份
	1
	10000

	7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7：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E18亦城景园（5、10号楼516套国际人才公寓）
	份
	1
	10000

	8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8：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6个项目，即X85金茂悦家园、X83海梓嘉园、X87金茂逸家园、X86万科-金域东郡、X88亦庄悦家园、X91亦庄逸家园
	份
	1
	10000

	9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9：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X13海棠苑、X38鹿海园五里
	份
	1
	10000

	10
	《房地产估价报告》10：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X17亦城茗苑、X31博客雅苑
	份
	1
	10000

	合计
	份
	10
	120000



